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在校学生

应征入伍后学习成绩和学籍的管理办法

2009年9月22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9]5号

依据上海市政府有关大学生应征入伍文件精神，我校对选送应征入伍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学籍管理，按如下办法执行：

一、学籍管理

1、应征入伍的学生仍具有我校学籍，按国家规定可保留学籍至退伍后一年。

2、应征入伍的学生退役后可以在入伍前就读专业复学；学习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学分制管理规定申请延长学习年限。

3、原就读专业撤销或没有相应年级无法正常复学的学生，由学校安排转入其他专业复学，原修读学分全部有效。

4、对报考专科升本科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专科毕业班学生，通过专科毕业鉴定经本人申请即可以免试转入本校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学习。

二、成绩管理
1、毕业班学生

⑴在毕业学年第一学期应征入伍的毕业班学生，免除其修读课程的期末考试，由任课教师根据该学生平时成绩确定其该门课程的成绩；毕业学年第二学期的实践课程及毕业论文（设计），可以用该学生在部队服役的实践小结替代，由学校审核是否给予相关的成绩和学分；

⑵毕业学年第二学期应征入伍的毕业班学生，其毕业论文（设计）及实践课程成绩处理同⑴；

⑶凡在校学习期间取得课程学分满足毕业条件（不含毕业论文学分），并能按时（毕业当年5月底前）向学校提交在部队的实践小结，可以向学校提出按期毕业的申请，经学校认可，可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对未提出按期毕业申请的学生，学校将在其退伍后按规定办理毕业手续;

⑷应征入伍的本科毕业生，凡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者（毕业论文除外），学校将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⑸凡在校学习期间取得课程学分不满足毕业条件（不含毕业论文学分），退伍回校后应按规定缴纳重新学习费，重新学习相关课程，取得学分后即准予毕业。

2、非毕业班学生

⑴应征入伍的非毕业班学生，其入伍当学期的课程，免于期末考试，由任课教师根据该生平时成绩确定其该门课程的成绩；

⑵在部队服役期满后经本人申请可以返校继续学业。

3、补考

应征入伍的学生，如有课程不及格（学校明确规定毕业前不得补考的情况除外），则在离校前学校给予一次补考机会，成绩按实计算。

三、其他

1、本办法从2009年9月起实行，原《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在校学生应征入伍后学习成绩和学籍的管理办法》（2005年修订）停止执行。

2、本办法解释权属上海杉达学院。

